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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 

利安达专字【2016】第 2174 号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河环保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

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

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说明》，并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

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先河环保公司管理

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5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

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

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先河环保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5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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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赵鉴  

    (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彦巧  

 

      中国·北京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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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15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

有关规定，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

本说明。 

一、公司基本情况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09 年 5 月 22 日

在原河北先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经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整体变更为河北

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130000000008742，公司法定

代表人为李玉国；注册地：石家庄市湘江道 251 号。 

公司前身河北先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河有限”）成立于 1996 年 7 月 6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公司于 1999 年 4 月进行了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

币 130 万元；公司于 1999 年 12 月进行了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743 万元；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进行了增资，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18.3636 万元；公司于 2009

年 4 月进行了增资，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38.1982 万元。 

2009 年 5 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发起人协议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李玉国、北京

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兴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正

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他 41 名自然人股东作为发起人，由公司前身先河有限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 13,000.21 万元，按 1:0.6923 的比例折为股本总额 9,000.00

万元，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9,000.00 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402 号文）的批准，同意核准本公司公开

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新股。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采用网下向

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3,000 万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62,650.33 万元（已扣除发行费用），其中新增注册

资本（股本）3,000.00 万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首次公开发行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12,000.00

万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0]353 号文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300137。 

2011 年 5 月根据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12,0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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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此次送配后注册资本由 12,000 万元变更为 15,600 万

元。 

2013 年 7 月根据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数 15,6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转增 46,800,000 股，此次送配后，注册资本由 15,6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0,280 万元。 

2014 年 7 月根据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20,280 万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共计转增 121,680,000 股，此次送配后，注册资本由

20,28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32,448 万元。 

根据本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梁常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4] 1396 号）核准，本公司向梁常清发行股份 12,761,019 股购买

其持有的广州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50%的股权和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向梁宝欣发行股份 1,531,322 股及支付现金 7,920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广州

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30%的股权和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0%的股权。

本次交易同时向其他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800 万

元，2015 年 2 月 5 日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5,623,003 股新股用于募集本次发行股票购

买资产的配套资金，2015 年 2 月 10 日增发完成，增发后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44,395,344 

股，注册资本由 32,448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34,439 万元。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1）广州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为梁常清（以下简称“乙方”）、梁宝欣（以下简称“丙方”）持有的广

州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隆公司”）合计 80%的股权。 

（2）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为梁常清、梁宝欣持有的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先

得公司”）合计 80%的股权。  

2、交易标的 

（1）科迪隆公司 80%的股权。科迪隆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梁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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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268 号广州交易广场第三东半层 3C03 房。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104000135782 

经营范围：科学仪器、环保仪器、计算机软硬件、汽车（不含小轿车）；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环保仪器、环保工程的设计；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仪器设备、自动

化系统及配套设备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 

（2）广西先得公司 80%的股权。广西先得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梁常清； 

注册资本为：1300 万元 

实收资本为：1300 万元 

注册地：南宁市金浦路 6 号金湖帝景 B 幢 18 层 1801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450100200065362 

经营范围：环保检测设备及技术的研发与销售，环境检测技术咨询，环境检测，系

统的运营及服务（凭资质证经营）；计算机软件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技

术服务（除国家专项规定）。 

3、交易价格 

（1）科迪隆公司 80%的股权。 

交易价格参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 第 674 号《河

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梁常清、梁宝欣

购买广州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8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

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为 20,720 万元。 

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方式：向梁常清发行股份 10,015,467 股购买其持有的科迪隆公

司 50%的股权， 向梁宝欣发行股份 1,201,856 股及支付现金 6,216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科

迪隆公司 30%的股权。 

（2）广西先得公司 80%的股权。 

交易价格参考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 第 675 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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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梁常清、梁宝欣

购买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友好

协商确定为 5,680 万元 

本次交易的对价支付方式：向梁常清发行股份 2,745,552 股购买其持有的广西先得

公司 50%的股权， 向梁宝欣发行股份 329,466 股及支付现金 1,704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广

西先得公司 30%的股权。 

4、实施情况 

2014 年 8 月 13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河北先

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议

案。 

2014 年 9 月 2 日，本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河北

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

议案。 

2014 年 12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梁常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1396 

号），核准公司向梁常清发行股份 12,761,019 股购买其持有的广州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

备有限公司 50%的股权和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向梁宝欣发行股份

1,531,322 股及支付现金 7,920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广州市科迪隆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30%的股权和广西先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0%的股权。核准先河环保向其他不超过 5 名

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800 万元。 

2014 年 12 月 30 日，科迪隆公司股东梁常清、梁宝欣分别将其持有的科迪隆公司

50%、30%股权过户给公司，且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完成了相关股权变更

的工商登记手续。 2014 年 12 月 29 日广西先得公司股东梁常清、梁宝欣分别将其持有

的广西先得公司 50%、30%股权过户给本公司，且在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相关

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2015 年 2 月 5 日止，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5,623,003 股新股用于募集本次发行股

票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分别由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共两家公司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资金扣减承销费用、独立财务顾问费共计 7,140,000.00

元，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80,859,996.95 元，已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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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利安达验字[2015]第 1011 号验资报告。至此，公司的增发完成。 

三、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乙方、丙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在承诺期间，经审计的科迪隆公司、广西先得公司模拟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合并抵销后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计算依据）

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400 万元、4,250 万元、5,256 万元。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

净利润，则乙方、丙方将按照上述预测净利润数与实际盈利数之间的差额进行补偿。如

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与截至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之差额小于当年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的 30%（含 30%），则乙方、丙方应将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之间差额

部分以现金形式向甲方补足，当年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

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已补偿金额；如截至当年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同截至当年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之差额超过当年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30%，则转让方应向甲方进行股

份补偿，应补偿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承诺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额×交易总价格－已补偿金额（如之前年度进行过

现金补偿的）] ÷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如之前年度进行过股份补偿的），如按

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转让方因本次交易认购的届时尚未出售的股

份数量（或者转让方因本次交易认购的全部的股份）时，差额部分由转让方以现金形式

向甲方补偿，差额现金补偿数额=差额股份数×本次发行价格。在乙方、丙方之间，按 5：

3 的比例向公司进行补偿，且乙方和丙方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三、标的公司业绩实现情况 

2015 年度科迪隆公司、广西先得公司合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207,699.22 元，模拟合并抵销后，科迪隆公司、广西先得公司模拟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07,699.22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4,000,224.85 元，模拟合并报表净利润实现数取 4,320.77 万元，预测数 4,250 万元，差

额 70.77 万元，完成率 101.67%. 

   四、结论: 

2015 年度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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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发起人协议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李玉国、北京科桥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兴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正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他41名自然人股东作为发起人，由公司前身先河有限截至2009年4月30日经审计后的净资产13,000.21万元，按1:0.6923的比例折为股本总额9,000.00万元，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9,000.00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402 号文）的批准，同意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新股。公司于2010年10月2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万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62,650.33万元（已扣除发行费用），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3,000.00万元，其余计入资本公积，首次公开发行后注册资本变...
	2011年5月根据201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12,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此次送配后注册资本由12,000万元变更为15,600万元。
	2013年7月根据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数15,6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46,800,000股，此次送配后，注册资本由15,6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20,280万元。



